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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實施計畫 

112年 2月 20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

點」辦理。 

二、目的：鼓勵本校學生利用學期中或寒暑期至業界實習與見習參訪，增進學生對於

職場的瞭解，藉以結合理論及實務經驗，提升學習興趣及效果。 

三、適用對象：本校之職業類科學生。 

四、辦理模式： 

(一) 校外職場參觀：由各科規劃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至相關事業機構進行半日

或一日之參訪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二次為限。 

(二) 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由各科安排二年級以上學校學生至事業機構

進行六星期以內之實務實習，學生每人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五、各科辦理校外職場參觀，須完成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校外職場參觀以參訪見習活動為主，並應由學校教師與業界廠商安排適當

之實務體驗內涵。 

(二) 學校得協同業界見習參訪機構或單位，辦理見習行前座談會或說明會，宣

導校外職場參觀應注意事項，並嚴禁學生自行離隊活動或住宿。 

(三) 參加學生應先徵得家長或監護人之同意書，行前必須辦妥平安保險。 

(四) 學生於每次見習參訪後，必須於一週內書寫參觀心得報告，由校內指導教

師批閱後，送交科主任存檔備查。 

(五) 辦理本計畫時，科應進行學生滿意度之調查。 

(六) 校外職場參觀應於出發日兩週以前，由各科視教學需要提出校外職場參觀

活動計畫。 

(七) 校外職場參觀以全班學生參加為原則，因故不能參加之學生須依規定請假。 

(八) 校外職場參觀如需租用車輛，應符合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

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 

(九) 校外職場參觀時，如有學生違反相關規定，由領隊人員簽請學校依校規加

重懲處。 



2 
 

六、各科辦理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須完成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依規定評估通過者，科應擬訂校外實習計畫，連同評估報

告及合作契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其計畫之內容如下： 

1. 實習科別、年級、科目及學生數。 

2. 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3. 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4.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

通安排。 

(二) 辦理校外實習前，學校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作成評

估報告（並附上廠商評估表），並擬訂合作契約，學校與合作廠商雙方用印，

確實保障學生權益。 

(三) 學生至校外實習應經家長出具書面同意書；接受學生實習之事業機構應為

依法立案之公民營事業機構，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關，經學校審核通過

後，學生始得至校外實習。 

(四) 學生於校外實習或教育訓練期間，應定期書寫學習報告，並經專業課程教師

評閱，以為成績分數採計之參據。 

(五)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學校定時辦理輔導訪視，確保學生實習內容與實務課程

相符，教師赴業界輔導學生應填寫訪視相關紀錄。 

(六) 為加強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瞭解學生學習及生活情況（包括工作環境），學

校應安排各項職能、生活及心理輔導等課程或訓練。 

(七) 辦理本計畫時，科應進行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度之調查。 

七、計畫執行因故須更改事業機構，變更計畫內容，需經學校陳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核定後始可辦理。 

八、本實施計畫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